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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Jacobson Pharma Corporation Limited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2633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有關的
補充公告

茲提述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二零二一年年報」）。除文義另有所
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一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就二零二一年年報所載董事報告書內「持續關連交易」一段有關根
據上市規則第 14A.55及14A.56條的持續關連交易提供補充資料，內容如下：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各份物
流服務協議、製造服務協議及海外銷售行政服務協議（「該等交易」），並確認該
等交易已 (i)於本集團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ii)按一般或更佳商業條款；及
(iii)根據規管有關交易的相關協議條款屬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
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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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6條，本公司已委聘本公司的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的香港核證聘用準則第 3000號（經修訂）「歷史財務資料審計或審閱以外的
核證聘用」及參照實務說明第 740號「關於香港上市規則所述持續關連交易的核
數師函件」就該等交易作出報告。核數師已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56(1)至 (3)條就
該等交易發出載有核數師審查結果及結論的無保留意見函件，且概無發現任
何事宜致使其相信該等交易已超出上市規則第 14A.76(1)條項下的最低豁免水
平。

上述額外資料並不影響二零二一年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除本公告所披露者
外，二零二一年年報的餘下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雅各臣科研製藥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余振球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岑廣業先生（亦為主席兼行政總裁）、嚴振亮
先生及潘裕慧女士、非執行董事黃志基教授、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烱堂醫生、
楊俊文先生及林誠光教授組成。


